ⅩⅩⅩ（企业）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电子支付业务的发展，规范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以下简称单用途卡）的购买、使用行为，为社会各界提供全面优质的服务，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等规章制度以及行业惯例，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单用途卡是                   公司（以下简称发卡企业）发行，仅限于本企业或本企业所属集团或同一品牌特许经营体系内兑付货物或服务的预付凭证。

第三条  单用途卡为磁条卡。若卡面上设有密码，则在交易时需要输入密码。

第四条  发卡企业、购卡者及其他当事人均须遵守本章程使用单用途卡。
第五条  资金存款制度：规模发卡企业遵循《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商务部令2012年第9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规定，实行资金存管制度，资金存管比例不低于上一季度预收资金余额的20%。规模发卡企业应确定一个商业银行账户作为资金存管账户，并与存管银行签订资金存管协议。
资金存管协议应规定存管银行对发卡企业资金存管比例进行监督，对超额调用存管资金的指令予以拒绝，并按照备案机关要求提供发卡企业资金存缴情况。

第六条  规模发卡企业可以使用担保预收资金的保证保险、银行保函等方式冲抵全部或部分存管资金。

目前，资金存管与保证保险、银行保函、担保保函不可混合使用，发卡企业只能选取上述资金保障方式中的一种。资金存管标准协议和保证保险保单、担保保函标准格式由商务部指导制定（可自行登陆“商务部市场秩序司”网站→“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业务信息系统”查询）。
第七条  本章程涉及的部分名词遵从如下定义：
1.“购卡者”（也称持卡者）指购买或使用单用途卡的单位或个人。
2.“记名卡”指由发卡企业发行，该卡具有循环充值、消费、积分等多种功能。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
3.“不记名卡”指由发卡企业发行，不具有循环充值功能，卡内余额用完即有发卡企业收回。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
第二章    购卡

第八条  个人、单位或及其代理人均可向发卡企业或及其售卡企业购买单用途卡，且购卡后则视同同意并自愿遵守本章程。
第九条  实名登记制度：个人或单位购买（含充值，下同）记名卡的，或一次性购买1万元（含）以上不记名卡的，要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姓名或单位名称、有效身份证件号码和联系方式。
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包括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军人身份证件、武警身份证件、港澳台居民通行证、护照等。单位有效身份证件包括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登记代码证等。
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应保存购卡人的登记信息5年以上，同时对购卡人的身份信息和交易信息保密，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向第三方提供。

第十条  非现金购卡制度：单位一次性购卡金额达5000元（含）以上或个人一次性购卡金额达5万元（含）以上的，以及单位或个人采用非现场方式（通过互联网、邮递、电话等方式）购卡的，须通过银行转账，不得使用现金购买。使用转账方式购卡的，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要对转出、转入账户名称、账号、金额等进行逐笔登记。
第十一条  限额发行制度：单张记名卡限额（指卡内余额）不得超过5000元，单张不记名卡限额不得超过1000元。
第三章    使用

第十二条  使用范围：单用途卡限定在发卡企业或发卡企业所属集团或同一品牌特许经营体系内使用。

第十三条  有效期：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
第十四条  不记名卡不可挂失，持卡者的单用途卡若因磁条或条形码损坏无法使用，可凭旧卡到发卡企业指定场所更换新卡。记名卡若遗失，可在发卡企业办理补卡，补卡时均需缴纳  元/张的补卡工本费。

第十五条  使用单用途卡购买商品后需要退货的，发卡企业或受理企业应将资金退至原卡。原单用途卡不存在或退货后卡内资金余额超过单用途卡限额的，应退回至持卡人在同一发卡企业的同类单用途卡内。

退货金额不足100元（含）的，可支付现金。

第十六条  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应依单用途卡章程或协议约定，提供退卡服务。

办理退卡时，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应要求退卡人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退卡人姓名、有效身份证件号码、退卡卡号、金额等信息。

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应将资金退至与退卡人同名的银行账户内，并留存银行账户信息。卡内资金余额不足100元（含）的，可支付现金。

第十七条  发卡企业终止兑付未到期单用途卡的，发卡企业和售卡企业应向持卡人提供免费退卡服务，并在终止兑付日前至少30日在备案机关指定的媒体上进行公示。
第四章    当事人权利和义务
第十八条  发卡企业的权利：
1.发卡企业为购卡者提供的各种免费增值服务，发卡企业有单方终止的权利，且无须事先征得购卡者同意。
2.发卡企业若发现单用途卡为伪造的卡片，或发现刻意侵占持卡者金额的行为，将立刻终止该卡片的所有功能，并追究伪造者或侵占者的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发卡企业的义务：
1.发卡企业以书面或通过网站等提供单用途卡使用的有关资料，包括章程、购卡协议、使用说明、收费项目及标准等。
2.发卡企业按约定通过有关渠道为持卡者提供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电话、网站、网点咨询服务。
3.发卡企业依法对购卡者的信息承担保密义务，未经当事人同意不得向任何单位或个人披露，但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或购卡者与发卡企业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条  购卡者（或持卡者，下同）的权利：
1.购卡者享有按规定使用单用途卡的权利。
2.购卡者有权知悉单用途卡的功能、使用方法、收费项目及标准。
3.购卡者对单用途卡交易有疑问的，有权在规定时间内向发卡企业提出查询或更正要求。
第二十一条  购卡者的义务：
1.购卡者未妥善保管，导致单用途卡遗失、灭失的，应当自行承担经济损失。
2.购卡者对单用途卡、密码保管不善，导致他人冒用单用途卡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自行承担。
3.购卡者不得在发卡企业指定场所以外的其他场所使用单用途卡，购卡者未按约定进行交易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自行承担。
4.购卡者不得将单用途卡用于套现、洗钱等违法行为。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章程未尽事宜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行业惯例执行，如发卡企业与购卡者另有约定的，遵从双方约定。

第二十三条  本章程由发卡企业负责制定、修改和解释。本章程的修改或调整公布后即生效，无须另行通知。修改后的条款对所有当事人具有同等约束力。
第二十五条  本章程自购卡者购买单用途卡之日起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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